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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股票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幸福路

１３

号

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幸福路

１３

号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０２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２３９８２３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市新民西街

２１５

号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新民西街

２１５

号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９２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４６０９５１７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新

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中应转持社保基金

１２

，

１９１

，

２３５

股及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中应转持社保基金

４

，

０６３

，

７４４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因涉及国有资产划转，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释 义

除非文章另有所指或加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新疆化工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中泰化学

／

上市公司 新疆中泰化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新疆国资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疆化工集团 新疆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新投集团 新疆投资发展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新疆化工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的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幸福路

１３

号

主要负责人：张继勋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６６８２６３８－３

机构类型：机关法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的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乌鲁木齐市新民西街

２１５

号

注册资本：

３５

，

１３１

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杰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５３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２２８６０１５４－Ｘ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化工产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投资、策划及经营；房屋、土地租赁。

经营期限：无固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５０１０５２２８６０１５４Ｘ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新民西街

２１５

号

联系人： 曹新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４６０９５１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图：

新疆国资委、新疆化工集团持有中泰化学股权划转前的产权控制关系：

新疆国资委、新疆化工集团持有中泰化学股权划转后的产权控制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新疆国资委

序号 企业名称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关系

主营业务

１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控股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

、

加工

；

有色金属矿勘探

、

开

采

；

相关贸易及服务

２

新疆交通建设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控股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３

新疆雪峰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

任公司

控股公司 炸药

、

雷管生产及销售

４

新疆国际经济合作公司 控股公司

对外经济援助

；

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

；

国际工程承包和国际劳务合作

５

新疆道路桥梁工程总公司 控股公司 公路

、

桥梁施工

６

新疆天川毛纺织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控股公司 毛纺织加工

７

新疆联强农工贸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控股公司 农工贸项目投资

８

新疆投资发展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控股公司

政府

、

金融机构及企业之间投资

、

融资

、

资

产管理及咨询服务

９

新疆机场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公司 机场运营

、

航空辅助服务

１０

新疆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控股公司 投资

、

融资

、

资产管理及改制咨询服务

１１

新疆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公司 化工产品及其他行业的投资

、

策划及经营

１２

新疆新昆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公司

轮胎

、

橡胶制品

、

橡胶机械的开发

、

生产及

销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新疆化工集团

序号 单位名称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关系

主营业务

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

公司

控股公司 化工原料生产和销售

２

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 控股公司

工程地质勘察及工程测量

，

化工

、

医药

、

建筑

、

环

保工程的设计

，

工程监理

，

新产品研究及开发等

３

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纯碱的生产销售

４

新疆盐湖制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公司 原盐

、

食用盐

、

化工产品及原料的生产销售

５

新疆盐湖城旅行社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生产销售旅游纪念品

、

化妆品

６

新疆绿源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家禽养殖

，

水产品养殖

，

农作物种植

，

林木种植等

７

新疆乌苏新宏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电石生产销售

８

新疆新天锅工贸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房地产物业管理

，

供暖

，

畜牧业养殖等

９

新疆新化化肥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化肥

、

合成氨

、

尿素

、

复合肥等生产销售

１０

新疆渝江涂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公司 油漆生产销售

１１

哈密联合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公司 无水硫酸钠生产销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化工集团的主要业务和财务状况：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资产

７２４

，

３８４

，

３８１．９３ ５２１

，

３４５

，

６５６．２９ １

，

８４５

，

０３３

，

０３０．５０

负债

３２８

，

９５０

，

３９２．８７ ３４７

，

９６４

，

９９７．４４ ６０７

，

７４５

，

６９６．０４

所有者权益

３９５

，

４３３

，

９８９．０６ １７３

，

３８０

，

６５８．８５ １

，

２３７

，

２８７

，

３３４．４６

资产负债率

４５．４１％ ６６．７４％ ３２．９４％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总收入

２７４

，

９１５

，

８２８．１３ １６２

，

３７７

，

７０４．８６ ８６５

，

５７０

，

４７１．５４

营业利润

１８

，

４１６

，

４３３．３５ －４４

，

４３３

，

０１８．００ ７６

，

８６８

，

５６１．７８

利润总额

１４

，

４０６

，

６８９．６１ －４５

，

１１０

，

７０２．１７ ９０

，

１７７

，

４１０．９７

净利润

８

，

８５１

，

８５０．７０ －４５

，

７４５

，

８３９．０６ ６７

，

４７１

，

０００．７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４％ －２６．３８％ ５．４５％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３

，

７２１

，

１１１．０７ －６３

，

２０２

，

４６６．５２ １０５

，

５８７

，

３８０．８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３６

，

７１７

，

２４８．７４ ２

，

５１８

，

４５１．１１ ２１６

，

７３４

，

５４９．５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４７２

，

７５２．０７ ５５

，

１７９

，

４３１．６２ １４５

，

３７９

，

０３４．４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９１

，

５２３

，

３８５．６０ －５

，

５０４

，

５８３．７９ ４６７

，

７００

，

９６４．９３

新疆化工集团

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告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告经新疆宏

昌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经新疆宏昌天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审计结

果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新疆国资委持有中泰化学股份

１２８

，

９５８

，

７６５

股，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１１．１７％

；新疆国资委持有新疆

化工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新疆化工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３６

，

７３６

，

２５６

股，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３．１８％

；新疆国

资委持有新投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新投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２７

，

３１６

，

６００

股，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２．３７％

；新

疆国资委直接持有及与一致行动人新疆化工集团、新投集团间接持有和控制中泰化学共计

１６．７２％

的股权。

新疆国资委全资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新疆风能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８．９３％

的股份，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９５％

的股份。

新疆国资委全资子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５４％

的股份。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以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已发行股份的

５％

以上的股权。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张继勋

职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期居住地：乌鲁木齐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长期居留权

梁杰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

总经

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范增伟 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黑均安 常务副总经理

、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金之镇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周维石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曹新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艾比布拉 工会主席

、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权益变动决定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新疆国资委是中泰化学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其

１１．１７％

的股份，持股比例偏低，且国有股东所持股份

较为分散。 为此，新疆国资委确定在保证中泰化学主营业务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在不改变新疆国资委

对中泰化学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前提下，在不改变国有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将上述股权划转至新投

集团，实施统一集中的股权管理，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明确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购买或出售中泰化学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生效条件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１８４

号《关于新疆中泰化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本次划转。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新疆国资委持有中泰化学股份

１２８

，

９５８

，

７６５

股，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１１．１７％

；新疆国资委持有新疆

化工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新疆化工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３６

，

７３６

，

２５６

股，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３．１８％

；新疆国

资委持有新投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新投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２７

，

３１６

，

６００

股，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２．３７％

；新

疆国资委直接持有及与一致行动人新疆化工集团、新投集团间接持有和控制中泰化学共计

１６．７２％

的股

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疆国资委将不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但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新疆化工集

团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基本情况

新疆国资委与新投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签署了《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之协议书》。

新疆化工集团与新投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签署了《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权无偿划转之协议书》。

通过采取国有股权划转的形式将新疆国资委、新疆化工集团持有中泰化学的国有股权划转至新投

集团持有。 以上划转协议均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划转基准日，以被划转公司经中介机构审计后的数据

作为划转基数。

三、控股权变更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泰化学的实质控制权未发生变化，新疆国资委仍为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新

投集团成为中泰化学的第一大股东。

四、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新疆国资委所持有中泰化学

１２８

，

９５８

，

７６５

股，其中因认购中泰化学非公开

发行股票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为限售流通股，其限售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其余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任何

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新疆化工集团所持有的中泰化学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任何其他权利受

到限制的情形。

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有资产无偿划转，不涉及股权转让资金支付。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购买或出售中泰化学股份的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改变中泰化学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包括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中泰化学

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中泰化学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中泰化学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中泰化学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化的计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中泰化学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对中泰化学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新投集团成为中泰化学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中泰化学的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

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新疆国资委、新投集团所管理的各类企业中尚没有从事与中泰化学相同或相近的主营业务，因此

本次划转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新疆国资委、新疆化工集团下属企业、新疆国资委全资子公司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现

更名为新疆新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泰化学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对以上关联交易不造成影响。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中泰化学之间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

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中泰化学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中泰化学与新疆国资委全资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公司

新疆新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电石采购金额

２００９

年为

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为

２４

，

０３０．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为

２３

，

９６１．９７

万元。

除以上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

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中泰化学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的情况（前述交易按累计金额计算）。

二、与中泰化学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

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更换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四、对中泰化学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没有买卖中

泰化学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

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负责人：张继勋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杰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之协议书》。

２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之协议书》。

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

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１８４

号）。

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中泰化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乌鲁木齐市

股票简称 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新疆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乌鲁木齐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新疆国资委全资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新疆风能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９３％

的股份

，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９５％

的

股份

。

新疆国资委全资子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４０．０５４％

的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

、

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

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数量

１２８，９５８，７６５

股

，

持股比例

１１．１７％。

新疆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数量

３６，７３６，２５６

股

，

持股比例

３．１８％。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１６５，６９５，０２１

股 变动比例

：１４．３５％。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新疆国资委

、

新疆化工集团下属公司与中泰化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国有股权行政划转豁免事项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国有股权行政划转豁免事项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因涉及国有资产划转

，

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负责人：张继勋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杰

日期：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股票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２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

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１３５

号兆恒国际大厦

５－７

层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１３５

号兆恒国际大厦

５－７

层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０２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２８３３８０７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中转持社保基金

３

，

２８６

，

８５３

股已进行了划转。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因涉及国有资产划转，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释 义

除非文章另有所指或加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投资发展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中泰化学

／

上市公司 新疆中泰化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９２

新疆国资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疆化工集团 新疆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新投集团 新疆投资发展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书

新疆投资发展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

（

集团

）

股

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１３５

号兆恒国际大厦

５－７

层

注册资本：

２７８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学斌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９１２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８９８５８１３－４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服务；投资咨询；在经济活动中提供担保服务；停车场服务；房

屋租赁。

经营期限：无固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５０１０２７８９８５８１３４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１３５

号兆恒国际大厦

５－７

层

联系人：张鹏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２８３８３１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图：

新疆国资委、新疆化工集团持有中泰化学股权划转前的产权控制关系：

新疆国资委、新疆化工集团持有中泰化学股权划转后的产权控制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单位名称

与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关系

主营业务

新疆新投绿环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公司 蔬菜

、

水果

、

花卉

、

中药材

、

林木的种植及销售等

。

新疆新投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公司

机电设备及产品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

料

、

装饰材料

、

仪器仪表

、

办公设备

，

农畜土特产品

，

润

滑油

，

地膜

，

化肥

（

零售

）

等

。

丝绸之路大饭店 控股公司 客房

，

美容美发

，

摄影摄像

，

停车场管理等

。

新疆天宁房地产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土地开发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租赁

；

兼营物业管理

、

项

目投资

、

房地产资询等

。

新疆金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针纺织品

、

服装的生产销售

。

新疆大西部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旅游业务

，

旅游资源开发

，

旅游项目开发

，

分支机构经

营旅游服务

，

旅行社服务

；

旅游汽车租赁

；

旅游客运等

。

新疆恒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风险投资

、

经营及管理

；

优

势传统产业和资本市场的投资

、

经营管理

；

对中小企业

的融资担保

；

投资及融资信息咨询等

。

新疆西龙土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土工合成新材料

、

农膜

、

管材

、

板材的生产和销售

，

塑料

焊接

，

塑料制品的销售

；

土工防渗材料和节能保温材料

等新型建材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等

。

新疆蓝德精细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参股公司

润滑油

、

精细石油化工产品

、

化工材料

、

橡胶

、

塑料原料

的生产

、

销售

；

化工技术咨询服务等

。

新疆新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投资业务

；

企业管理咨询

。

国电新疆吉林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水电站投资开发

。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电解铝生产和销售

。

新疆蓝山屯河化工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聚酯切片及产品等生产和销售

。

新疆宏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矿产资源开发

。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和财务状况：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资产

３

，

３６３

，

４５３

，

０９２．２１ ５

，

４５７

，

１８１

，

２４６．６１ ７

，

２１８

，

０４９

，

９８５．７５

负债

３８９

，

５３６

，

６２８．９８ １

，

０４６

，

２２９

，

５６３．６９ ２

，

０４１

，

３１６

，

９０４．７４

所有者权益

２

，

９７３

，

９１６

，

４６３．２３ ４

，

４１０

，

９５１

，

６８２．９２ ５

，

１７６

，

７３３

，

０８１．０１

资产负债率

１２％ １９％ ２８％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３２

，

７８６

，

９０４．５２ ５６１

，

８１３

，

１３７．５９ ８９９

，

１２０

，

１７３．６２

营业利润

１０５

，

０５５

，

５３６．９４ ６５

，

８７１

，

８４１．５８ １９０

，

２４６

，

９９３．３４

利润总额

１０６

，

２４７

，

０６０．８４ ８６

，

５２５

，

４６１．７６ ２１０

，

１１３

，

３９１．５０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７９

，

２３１

，

３８３．６７ ６７

，

３２０

，

５４８．６４ １９４

，

１３７

，

９０９．６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３％ ２％ ４％

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７３

，

３５３．０３ －１７４

，

０４０

，

２３３．２６ ６５７

，

４６７

，

９３１．７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０

，

１２３

，

３５８．４６ －４３

，

４６８

，

１２４．０６ －２８０

，

７１６

，

４０９．２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５

，

４８２

，

０６５．９５ ２１７

，

５６９

，

４９０．４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３３

，

４７０

，

００５．４３ ５７

，

９７３

，

７０８．６３ ５９４

，

３２１

，

０１２．９５

新投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审计结果为标

准无保留意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内的违规情况

新投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

５

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以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

金融机构已发行股份的

５％

以上的股权。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长期居留权

王学斌 党委书记

、

董事长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康敬成 总经理

、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王琦 党委副书记

、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克里木

·

玉素甫 工会主席

、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林鲁凡 党委委员

、

总会计师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郑东 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陆斌 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张玉 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注：由新疆国资委第四监事会行使监事会职能。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权益变动决定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新疆国资委是中泰化学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其

１２．２３％

的股份，持股比例偏低，且国有股东所持股份

较为分散。 为此，新疆国资委确定在保证中泰化学主营业务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在不改变新疆国资委

对中泰化学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前提下，在不改变国有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将新疆国资委和新疆化

工集团股权划转至新投集团，实施统一集中的股权管理，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明确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

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生效条件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１８４

号《关于新疆中泰化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本次划转。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投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２７

，

３１６

，

６００

股国有股权，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２．３７％

（新投

集团转持社保基金的

３

，

２８６

，

８５３

股份前期已进行了划转）。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投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１９３

，

０１１

，

６２１

股国有股权，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１６．７２％

。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基本情况

新疆国资委与新投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签署了《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之协议书》。

新疆化工集团与新投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签署了《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权无偿划转之协议书》。

通过采取国有股权划转的形式将新疆国资委持有中泰化学的

１２８

，

９５８

，

７６５

股国有股权、新疆化工集

团持有中泰化学的

３６

，

７３６

，

２５６

股国有股权划转至新投集团持有。 以上划转协议均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划转基准日，以被划转公司经中介机构审计后的数据作为划转基数。

三、控股权变更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泰化学的实质控制权未发生变化，新疆国资委仍为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新

投集团成为中泰化学的第一大股东。

四、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变动股份不存在质押和权属争议等权益限制情形， 也不会产生对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损害。

新投集团目前持有中泰化学

２７

，

３１６

，

６００

股国有股权，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

２．３７％

。本次划转后，新投集团

承诺严格履行新疆国资委在认购中泰化学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时作出的承诺， 该部分股票限

售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有资产无偿划转，不涉及股权转让资金支付。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中泰化学主营业务或者对中泰化学主营业务作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中泰化学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

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中泰化学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改变中泰化学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中董事

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中泰化学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中泰化学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中泰化学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中泰化学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化的计划。

七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中泰化学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对中泰化学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疆国资委仍为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新投集团成为中泰化学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中泰化学的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中泰化学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

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新疆国资委，新疆国资委是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直属特设机构，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区属企业

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与中泰化学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也不存在关联交易。

新投集团主要进行项目投资并对所投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 与中泰化学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也

不存在关联交易。

新疆国资委下属企业与中泰化学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

权益变动对以上关联交易不造成影响。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中泰化学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中泰化学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

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中泰化学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的具体情况（前述

交易按累计金额计算）。

二、与中泰化学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

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更换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四、对中泰化学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中泰化学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

买卖中泰化学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陆斌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１３

日买卖中泰化学

流通股票的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

月

２８

日累计买入中泰化学股票

４２００

股。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４

月

２７

日卖出中泰化学股票

２０００

股。

截止目前持有中泰化学股票

３２００

股。 上述股票交易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

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学斌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之协议书》。

２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之协议书》。

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

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１８４

号）。

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中泰化学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乌鲁木齐市

股票简称 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投集团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乌鲁木齐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

、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

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新投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２７，３１６，６００

股

，

占总股本的

２．３７％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６５，６９５，０２１

股 变动比例

：１４．３５％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新投集团尚无明确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国有股权行政划转豁免事项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国有股权行政划转豁免事项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因涉及国有资产划转

，

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学斌

日期：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３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或“本公司”）四届九次董事会（临时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３

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融

资期限变更的议案。

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融资的议案》，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在整体授信的基础上拟通过其下

属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

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５

亿元的股权融资， 目前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相关股权融资协议具体

条款，待双方签署正式股权融资协议后具体实施。

现根据资金状况，考虑资金进度、成本等因素，本公司提出融资期限由

３

年期变更为

１

年期，经过与

国开行、国开金融公司协商，股权融资原确定的投资期限变更为

１

年期，即：原议案

５

亿元股权融资中，

２

亿元为两年期，

３

亿元为三年期，现均变更为

１

年期。 原议案其他内容不变；同时国开金融公司明确由其

全资子公司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股权融资的直接投资主体。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针对近日有媒体报道苏泊尔部分炊具不锈钢产品不合格的情况， 现本

公司声明如下：

１

、本公司制造的所有相关产品，历次均通过国家相关机构检验，检测结

果均合格。

２

、 针对本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工商局道外分局检查涉及的全部产品，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再次送交国家相关机构检验，检测结果合格。

３

、目前公司正在和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处理此事，如有新的进展情况，将

及时公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０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５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超募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用于补充

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

月，具体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２４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公司已将

５

，

０００

万元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账户：

３２０１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５７１６

），

并已将上述超募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１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开市起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

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并最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告该

事项并申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９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土地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参加福建省宁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以总价人民币

１９８７０

万元竞得宁德市富春东路南侧、高速公路西侧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该

地块土地面积为

２９２７０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服（批发零售用地）、住宅（城镇

住宅）。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１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商务

部对中国地板企业地板反倾销、 反补贴调

查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凌晨，美国商务部（

ＤＯＣ

）对针对来自中国的多层木地板

产品发出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作出最终裁决。 公司向美国出口的多层木地板被裁定

适用

３．３１％

的反倾销税率以及

１．５％

的反补贴税率。

根据相关调查程序，在终裁结果宣布之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ＩＴＣ

）预计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之前， 做出中国企业的倾销、 补贴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裁决。

如果做出肯定性裁决，即中国企业的倾销、补贴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则按照美

国商务部的最终裁决的税率对中国多层木地板企业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公司向美

国出口的多层木地板适用税率为

４．８１％

（即反倾销税率

３．３１％

、 反补贴税率

１．５％

）。 反

之，将不征收任何税金。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反倾销、反补贴案调查进展情况，积极应对，并将及时披露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４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２０１１

年度电煤补贴资金 （第五

批）的通知》（渝财企［

２０１１

］

４５６

号），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收到了

２０１１

年

７

、

８

月外购煤补贴资金

７６３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

助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有积极

影响。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７３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

３

，

８６０

，

０５２

，

２４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６２．１５％

，下称

＂

新湖集团

＂

）通知，

新湖集团将本公司股份

１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股质押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３

，

６０６

，

３８８

，

５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０７％

。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３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从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永泰控股”）获悉，

永泰控股质押给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６８

，

０１９

，

３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同时，永泰控股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２２％

，质押给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截至公告日， 永泰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质

押登记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份共计

２０９

，

９０７

，

４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９８％

。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